
听证标准

[bookmark: OLE_LINK2]    为保障行政处罚听证程序合法、规范、顺利进行，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北京市行政处罚听证程序实施办法、《北京市实施行政处罚程序若干规定》等规定，现将建外街道涉及各相关部门行政处罚听证程序较大数额罚款标准明确如下：城管执法、生态环境、卫生健康等部门下放街道办事处、乡镇人民政府相关行政执法职权的听证标准依据原下放部门的听证标准执行。法律法规规章直接规定由街道办事处、乡镇人民政府单独实施的行政执法职权，听证标准依据相关职权的市级行业（领域）主管部门的听证标准执行：
    1.本市城管执法机关行政处罚较大数额罚款标准为：拟对公民处以超过5000元罚款、拟对法人或其他组织处以超过5万元罚款符合听证条件的行政处罚决定(涉及水务领域的案件参照本市城管执法机关行政处罚较大数额罚款标准)；
[bookmark: OLE_LINK1]    2.本市卫生健康机关行政处罚较大数额罚款标准为：拟对公民处以超过1000元罚款、拟对法人或其他组织处以超过3万元罚款符合听证条件的行政处罚决定；
    3.本市环境保护主管部门行政处罚较大数额罚款标准为：拟对公民处以人民币5000元以上罚款、拟对法人或其他组织处以人民币20万元以上罚款符合听证条件的行政处罚决定；拟对公民处以人民币（或者等值物品价值）5000元以上、拟对法人或其他组织处以人民币（或者等值物品价值）20万元以上的没收违法所得或者没收非法财物的符合听证条件的行政处罚决定;
4.本市住房城乡建设部门行政处罚较大数额罚款标准为：拟对公民处以超过3000元的罚款、拟对法人或其他组织处以超过5万元的罚款符合听证条件的行政处罚决定；拟作出没收较大数额违法所得、没收较大价值非法财物按照“较大数额罚款”的标准执行;
[bookmark: _GoBack]5.降低资质等级、吊销许可证件，责令停产停业、责令关闭、限制从业，其他较重的行政处罚，法律、法规、规章规定的其他情形。




